T3D03郵政法規大意（外勤）講義（100.09.16初版）勘誤
P21：

說明中本法已於民國100年4月11日全面施行，該11日誤植，應為29日。故本法已經民國100年4月29日零時起生效施行。

法規依據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規定：「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，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。 」
請讀者注意，並感謝讀者提問與支持。

